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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建築法規定，擅自建造者，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，並

勒令停工補辦手續；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。請詳細解釋建築法所

稱建造，係指那些行為？並請說明依建築法規定勒令停工之建築物，未

經許可擅自復工經制止不從者，有何處罰規定？（25 分）

二、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規定，請詳細說明廣告分為那幾種？並

說明其主管機關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依都市計畫法規定，主要計畫經公布實施後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應就優先發展地區，擬具事業計畫，實施新市

區之建設。請分別說明何謂優先發展區及新市區建設？並請說明新市區

建設之事業計畫應包含那些項目？（25 分）

四、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，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1,500 平方公尺

以上者，應按每 1,500 平方公尺，以具有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、

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。防火設備並應

具有 1 小時以上之阻熱性。請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法規定，分別說明

下列事項：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

何謂防火構造？

何謂建築物？

何謂總樓地板面積？

何謂防火時效？

何謂阻熱性？


